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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扩产项目完成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投资的概述 

2021 年 1 月 25 日，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

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扩产暨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》，

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荣泽铝箔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疆荣泽”） 在天北新

区投资扩产建设“荣泽铝箔第三期 20 条化成箔项目”， 项目计划总投资 18,000

万元。新疆荣泽与第七师奎屯天北新区管理委员会签订《荣泽铝箔第三期 20 条

化成箔项目投资协议书》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

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及《上海证券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

券日报》披露的《关于子公司扩产暨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5） 

二、投资的进展情况 

“荣泽铝箔第三期 20 条化成箔项目”已于 2021 年 10 月 22 日全部正式

进入投产阶段，该项目实际投入金额为 1.55 亿元（含税），项目所有建设资金投

入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荣泽自有或自筹资金。该项目目前运行状况良好，不

存在运营风险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新疆荣泽此次投资扩产项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，可以充分利用西部

资源优势，扩大公司化成箔原材料的生产规模，能够更好地保证公司原料的供应

与价格可控，提高公司市场竞争能力，提高盈利水平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

益。 

本项目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项目顺利实施后，公司的原材料供



应得到进一步的保障，有利于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的不断增长，对公司

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影响。 

项目可能因国家或地方政策调整、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导致项目实施后无法

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。公司将会运用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及化解风险，加

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与运行，并持续拓展营销渠道、客户及市场等

多种资源，助力本次项目稳健有序的推进，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。敬请广大

投资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

2021 年 10 月 25 日 


